糾正案文
被糾正機關：新北市政府。
案　　　由：新北市政府開放虎豹潭「梳子壩」提供居民、遊客通行，依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10款及新北市政府水域安全維護工作分工表，新北市負有場域管理責任。110年10月16日有28名親子參加天大地方自然文化有限公司透過網路招攬舉辦之健行及生態導覽戶外休閒活動，其中2大4小橫越虎豹潭「梳子壩」時，因無人在前方導引，又未獲悉不要通過虎豹潭「梳子壩」之指示，因水量瞬間暴漲、水流湍急，遭沖落北勢溪，致6人均因溺水窒息而死亡，惟事故現場無任何警告標示、廣播系統，以及落水所需之救生設備，新北市政府事前顯未善盡場域管理責任，事後卻推託其非權責機關，顯有怠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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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24895641][bookmark: _Toc524896187][bookmark: _Toc524896217][bookmark: _Toc525066142][bookmark: _Toc4316182][bookmark: _Toc4473323][bookmark: _Toc69556890][bookmark: _Toc69556939][bookmark: _Toc69609813][bookmark: _Toc70241809][bookmark: _Toc525070834][bookmark: _Toc525938374][bookmark: _Toc525939222][bookmark: _Toc525939727][bookmark: _Toc525066144][bookmark: _Toc524892372][bookmark: _Toc421794870][bookmark: _Toc422728952]新北市雙溪區虎豹潭梳子壩為早期公所為提供居民通行需求所設置之過水跳石，該處於110年10月16日發生溪水暴漲釀成6名參加天大地方自然文化有限公司（下稱大方公司）舉辦之健行及生態導覽等戶外休閒活動之民眾落水溺斃事件，罹難者包括4名未成年兒少，大方公司明顯在「戶外教育的安全維護與風險管理」上有嚴重瑕疵與重大違失。依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10款規定，直轄市交通之規劃、營運、管理及觀光事業均屬新北市政府自治事項，次依新北市政府水域安全維護工作分工表（108年12月19日修正），有關安全宣導、場域管理、水域救援等事項均已於分工表內明訂，且分工表業已說明巡邏、勸導、裁罰、設置廣播系統及配置警戒人員之主政機關均為新北市政府相關局室。惟查新北市政府雖開放梳子壩提供居民、遊客通行，卻未於其周邊設置任何警告標示、廣播系統，以及落水所需之救生設備等，新北市政府事前顯未善盡場域管理責任，事後卻推託其非權責機關，顯有怠失：
揆諸我國憲法第156條規定，國家有保護兒童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之特別照顧義務。由於兒童身心未臻成熟階段，因此無論在出生前或出生後，均應受到包括法律各種適當的特別保護。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締約國應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之生存及發展，亦為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我國於民國〔下同〕103年6月4日制定公布該公約施行法，自同年11月20日起施行，具內國法效力）第3條第1項、第6條第2項所揭櫫。
經查，110年10月16日新北市虎豹潭溪水暴漲釀成6人（含成人2人、兒少4人）落水溺斃悲劇之始末、經過，據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1年度矚訴字第1號過失致死案件判決略以，蘇秋雅為大方公司（統一編號：69321273）所設計「台灣欒樹班」之帶隊者，「台灣欒樹班」之活動內容係帶領國小學生攀爬郊山等相關休閒活動，收取每位學生每堂課新臺幣（下同）1,600元之費用，每位學生得有1位家長免費陪同。蘇秋雅明知招攬劉○宇（99年生）、劉○齊（102年生）、蔡○希（101年生）、陳○穎（96年生）（劉○宇、劉○齊、蔡○希、陳○穎4人，於案發時均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所稱之兒童及少年）、陳○泰、鍾○哲等學生與家長共計28人參與上開活動，對於其等負有隊伍領導、隊員安全看顧及緊急事故處理之責，應於行程前及行程中隨時留意路況及天候狀況，在活動期間扶持照顧每位參加活動人員，並確保過程中所有之活動訊息均能確實地傳達予各參加活動人員知悉，而防止參加活動人員之人身安全於行程中發生危險之義務，竟為下列行為：一、蘇秋雅原擇定於110年10月16日下午12時30分許至19時許，帶領劉○宇、劉○齊、蔡○希、陳○穎、陳○泰、鍾○哲等28人之「台灣欒樹班」參與人員（下稱參加者）以坪溪古道為活動地點，進行健行及雜煮活動，後因該日之天氣預報為東北季風及山區局部雨勢，遂將集合時間更改為同日13時許，行程則改為至新北市雙溪區北勢溪上游之虎豹潭步道健行及進行生態導覽，並規劃於同日17時許返回虎豹潭步道停車場拿取食材及器具後，再至新北市雙溪區壽山宮為炊煮活動。蘇秋雅與參加者於同日14時30分許，在新北市雙溪區之虎豹潭步道停車場整裝完成準備出發時，當時已開始下雨，於同日15時許，蘇秋雅帶領參加者自該停車場出發，先沿北勢溪上游方向行走，右轉通過虎豹潭「梳子壩」後，再左轉繼續朝北勢溪上游行走。二、同日16時許，已見雨勢磅礡、步道多處積水，甚至須彼此協助始可涉水而過，而蘇秋雅經常帶隊至虎豹潭步道，應知悉山區暴雨之路況及視線均不佳之狀況，依當時情形又無不能注意之情事，斯時蘇秋雅雖與參加者一致決定折返，卻未於討論時明確指示折返路線。又蘇秋雅因可預見北勢溪上游已累積相當水量，水勢可能瞬間暴漲、湍急，虎豹潭「梳子壩」將淹沒在溪水之下，且其知悉尚有另一無須通過虎豹潭「梳子壩」、直接繼續往北勢溪下游行走至壽山宮之安全路線可供選擇，且其為了避免隊伍最後方之人員脫隊，乃至隊伍最前方走至隊伍最後方，並於途中邊走邊通知參加者不要通過虎豹潭「梳子壩」，然其應可預見參加者人數達28人，隊伍拖長，又有諸多參加者為兒童，彼時大雨滂沱，各人均身著雨衣，猶需注意腳邊路況以避免跌倒之情況下，其邊往隊伍後方走，邊口頭告知「不要通過虎豹潭『梳子壩』」之訊息，將無法明確且順利傳達予每一參加者知悉，又其最熟悉路況，應在隊伍前方導引路線，防止參加者貿然橫越虎豹潭「梳子壩」以返回虎豹潭步道停車場，竟疏未注意及此，在未確保現場參加者均有獲悉不要通過虎豹潭「梳子壩」之明確指示情形下，仍未留在隊伍前方引導安全路線，使劉○宇、劉○齊、蔡○希、陳○穎、陳○泰、鍾○哲等6人因無人在前方導引，又未獲悉不要通過虎豹潭「梳子壩」之指示，而仍循去程路徑步行通過虎豹潭「梳子壩」，而於通過虎豹潭「梳子壩」時，因水量瞬間暴漲而湍急，遭沖落北勢溪，致劉○宇、劉○齊、蔡○希、陳○穎、陳○泰、鍾○哲等6人均因溺水窒息而死亡。
次查，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下稱氣象局）110年10月14日起，對於16日下午虎豹潭之天氣預報及特報發布情形，據氣象局函復資料指出，虎豹潭屬於北部地區之基隆北海岸[footnoteRef:1]範圍，該局110年10月14日11時、17時及15日17時發布之「一週天氣概況」，依據最新資料更新為「16日下午起東北風增強，16日下午至17日北部及東北部地區有短暫陣雨，並有局部大雨[footnoteRef:2]發生的機率。」提醒北部地區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並於15日19時發布之「天氣小幫手」中，對於16日北部地區亦提醒「明天（16日）下午起隨著東北風增強，迎風面的北臺灣（北部及東北部）水氣增、逐漸有間歇性的降雨，晚上之後北臺灣（北部及東北部）雨勢漸趨顯著，降雨較全面，並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發生的機率。」10月16日下午起隨著東北風增強，約15時起大臺北地區及基隆開始有間歇陣雨並伴隨瞬間大雨，氣象局於15時55分針對基隆北海岸發布大雨特報，17時10分升級至豪雨特報，提醒民眾留意短延時強降雨、雷擊及強陣風。 [1:  基隆北海岸範圍包括基隆市及新北市瑞芳區、萬里區、金山區、貢寮區、雙溪區、石門區、三芝區、淡水區。]  [2:  大雨定義為24小時累積雨量達80毫米以上，或時雨量達40毫米以上；豪雨定義為24小時累積雨量達200毫米以上，或3小時累積雨量達100毫米以上。] 

本院詢據虎豹潭溺斃事件參團家長代表到院作證略以：
看到有人被暴漲溪水沖落，但找不到救生設備而束手無策。
虎豹潭這個地點是有規劃的，可以讓民眾可以走梳子壩過溪流，廁所也規劃得很好，但是為什麼沒有規劃有人落水時需要的救難設備，如游泳圈等，游泳圈這麼簡單且重要的救援設施，就算是在一般的河濱公園步道上有寫牌子禁止大家戲水都有規劃並置放，為何在這個河邊卻沒有規劃意外落水的救難設施。
我覺得不應因此因噎廢食。如一些斷章取義的報導說下雨就不能去走等等，我們在出發前就有先確認天氣可行，且出發時天氣良好。……沒有人願意發生意外。我們更不願意發生。然事件發生，大家去檢視有沒有遺漏的缺失很好。
續查，虎豹潭溺斃事件後，其周遭場域遊憩安全、相關告示牌及救生設備之設置情形：
事故地點梳子壩（如圖1至圖2）因原設施年代久遠，據當地耆老稱原係當地居民過溪腳踏石墩，該處目前既有設施「石墩（石跳仔）」（即報載梳子壩），為50、60年前公所所修建。新北市雙溪區公所則說明虎豹潭「梳子壩」實際上為早期公所為提供居民通行需求所設置之過水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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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因左側石墩間距過大，人無法跳石通行，而放置木板供人行走。
資料來源：經濟部
事發前虎豹潭跨溪石墩（石跳仔）【即報載梳子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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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事發後石墩上木板已滅失，新北市雙溪區公所改鋪設水泥混凝土板塊。
資料來源：本院拍攝。
事發後虎豹潭梳子壩
就虎豹潭梳子壩提供居民、遊客通行一節，據經濟部水利署（下稱水利署）表示，係屬地方需求，且查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10款規定，直轄市道路之規劃、建設及管理均屬新北市政府自治事項。因其非屬明定有礙水源水質水量保護行為，該署尊重地方機關（新北市政府）權責及決策。後續若有該署需協助事項，將配合辦理。
經本院勘查相關機關各本權責設置之吿示牌，包括：1、「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下稱水特局)」職司水源水質維護，設置水源保育告示牌內容（1）禁止排放污水及任何污染水體之水面活動、（2）未經申請許可，禁止釣魚捕撈、（3）林地禁止引火、烤肉、野炊、（4）禁止棄置廢土或廢棄物、（5）禁止濫墾濫伐及步道路滑警示各1面，並視牌面狀況整修維護。2、「雙溪區公所」設置「水源保護區請勿進入戲水、烤肉等一切水上活動……」，以及「水深危險禁止游泳」等危害吿知告示牌2面；110年10月16日虎豹潭民眾落水事件發生後，新北市雙溪區公所增設「山洪爆發前兆，切勿過溪」告示牌，以協助強化提醒民眾注意，提升安全意識（如圖3）。3、「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設置步道路線示意圖1面（如圖4）。4、「新北市政府農業局」設置封溪護漁、農村再生建設告示牌各1面。5、「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設置環境保護告示1面。另於事發後，於岸邊設置救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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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院拍攝。
事發後新北市雙溪區公所增設「山洪爆發前兆，切勿過溪」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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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院拍攝。
事發後虎豹潭步道路線圖已加註「山洪爆發前兆，切勿過溪」等警語
水特局則建置水位監測機制，包括1、設置水位站，長期蒐集資料分析水情；設置水尺以利民眾現場及其它單位透過監視器確認現場水位變化；3、訂定警戒水位提供現場民眾撤離參考（如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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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
水特局111年5月完成設置虎豹潭水位站及水尺
又查，新北市政府開放虎豹潭梳子壩提供居民、遊客通行，提供公共使用，並成為虎豹潭觀光景點的一部分，即虎豹潭梳子壩為新北市政府轄管公有公共設施，卻未於其周邊設置任何警告標示[footnoteRef:3]、廣播系統，以及落水所需之救生設備等。倘若於溪水暴漲沖落6人斯時，救生圈、救生竿能夠即時投入，或許有機會倖免於難，後續也能省卻動員龐大的救援人力、耗費許多時間及資源進行大規模搜救，新北市政府顯未能於事前善盡場域管理責任。事發後新北市政府仍堅稱水特局為場域主管機關，然依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10款規定，直轄市交通之規劃、營運、管理及觀光事業均屬新北市政府自治事項，又據水利署稱：「依新北市政府水域安全維護工作分工表（108年12月19日修正），有關安全宣導、場域管理、水域救援等事項均已於分工表內明訂，且分工表業已說明巡邏、勸導、裁罰、設置廣播系統及配置警戒人員之主政機關均為新北市政府相關局室。水特局係協助觀光遊憩管理及違反發展觀光條例、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並有礙水源水質水量保護行為之查報取締部分。」且水特局已於93年12月16日與前臺北縣政府開會研商確定，有關於觀光遊憩管理、教育宣導及違規行為之查報取締事項，均由該府主辦，水特局協辦（會議紀錄如附件），故新北市政府事後卻又推諉卸責。 [3:  於虎豹潭民眾落水事件發生後，新北市雙溪區公所雖有增設「山洪爆發前兆，切勿過溪」告示牌，以協助強化提醒民眾注意，提升安全意識，但按國家賠償法第3條規定：「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於開放之山域、水域等自然公物內之設施，經管理機關、受委託管理之民間團體或個人已就使用該設施為適當之警告或標示，而人民仍從事冒險或具危險性活動，得減輕或免除國家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從而，事發前，虎豹潭梳子壩周邊欠缺適當之警告或標示，即設置或管理上有欠缺，致人民生命受損害者，罹難者遺屬有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之可能。] 

[bookmark: _GoBack]綜上論結，新北市雙溪區虎豹潭梳子壩為早期公所為提供居民通行需求所設置之過水跳石，該處於110年10月16日發生溪水暴漲釀成6名參加大方公司舉辦之健行及生態導覽等戶外休閒活動之民眾落水溺斃事件，罹難者包括4名未成年兒少，大方公司明顯在「戶外教育的安全維護與風險管理」上有嚴重瑕疵與重大違失[footnoteRef:4]。依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10款規定，直轄市交通之規劃、營運、管理及觀光事業均屬新北市政府自治事項，惟查因風景優美，新北市政府雖開放梳子壩提供居民、遊客通行，卻未於其周邊設置相關警示告示牌、廣播系統，以及落水所需之救生設備等。另依新北市政府水域安全維護工作分工表，有關安全宣導、場域管理、水域救援等事項均已於分工表內明訂，且分工表業已說明巡邏、勸導、裁罰、設置廣播系統及配置警戒人員之主政機關均為新北市政府相關局室。惟事發後新北市政府仍堅稱水特局為場域主管機關，然水特局已於93年12月16日與前臺北縣政府開會研商確定，有關於觀光遊憩管理、教育宣導及違規行為之查報取締事項，均由該府主辦，水特局協辦。故新北市政府事前顯未善盡場域管理責任，事後卻推託其非權責機關，顯有怠失，爰依監察法第24條提案糾正，送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4:  據大方公司表示，本次活動非登山亦無溯溪活動，除了走步道以外其他都是平面活動，故活動當時所有設備都放在車上。惟本次活動帶隊者只有1人，參加者人數達28人，隊伍拖長，大方公司又未備置對講機、指揮棒、哨子等，以利明確指示、引導所有參加者循安全路線折返。] 

[bookmark: _Toc524895649][bookmark: _Toc524896195][bookmark: _Toc524896225][bookmark: _Toc524902730]提案委員：葉大華
          蔡崇義
          范巽綠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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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正案文


 


壹、


被糾正機關：新北市政府。


 


貳、


案


   


由：


新北市政府開放虎豹潭「梳子壩」提供居


民、遊客通行，


依地方制度法第


1


8


條第


10


款及新北市政府水域安全維護工作分工


表，新北市負有場域管理責任。


110


年


10


月


16


日


有


28


名親子參加天大地方自然文化


有限公司


透過網路招攬


舉辦


之


健行及生


態導覽戶外休閒活動，


其中


2


大


4


小橫越虎


豹潭「梳子壩」時，因無人在前方導引，


又未獲悉不要通過虎豹潭「梳子壩」之指


示，因水量瞬間暴漲、水流湍急，遭沖落


北勢溪


，


致


6


人


均因溺水窒息而死亡，惟事


故現場無任何警告標示、廣播系統，以及


落水所需之救生設備，新北市政府事前顯


未善盡場域管理責任，


事後


卻


推託


其非權


責機關


，


顯有怠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


事實與理由：


 


新北市雙溪區


虎豹潭


梳子壩為


早期公所為提供居


民通行需求所設置之過水跳石


，該處於


110


年


10


月


16


日


發生


溪水暴漲釀成


6


名參加


天大地方自然文化有限公司


（下稱大方公司）舉辦之


健行及生態導覽


等戶外休閒活


動之民眾落水溺斃


事件


，罹難者包括


4


名未成年兒少，


大


方公司明顯在「戶外教育的安全維護與風險管理


」


上有


嚴重瑕疵


與重大違失


。


依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第


10


款規


定，直轄市


交通之規劃、營運、管理及


觀光事業均屬新


北市政府自治事項，


次


依新北市政府水域安全維護工作


分工表


（


108


年


12


月


19


日修正


）


，有關安全宣導、場域管


理、水域救援等事項均已於分工表內明訂，且分工表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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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正案文   壹、 被糾正機關：新北市政府。   貳、 案     由： 新北市政府開放虎豹潭「梳子壩」提供居 民、遊客通行， 依地方制度法第 1 8 條第 10 款及新北市政府水域安全維護工作分工 表，新北市負有場域管理責任。 110 年 10 月 16 日 有 28 名親子參加天大地方自然文化 有限公司 透過網路招攬 舉辦 之 健行及生 態導覽戶外休閒活動， 其中 2 大 4 小橫越虎 豹潭「梳子壩」時，因無人在前方導引， 又未獲悉不要通過虎豹潭「梳子壩」之指 示，因水量瞬間暴漲、水流湍急，遭沖落 北勢溪 ， 致 6 人 均因溺水窒息而死亡，惟事 故現場無任何警告標示、廣播系統，以及 落水所需之救生設備，新北市政府事前顯 未善盡場域管理責任， 事後 卻 推託 其非權 責機關 ， 顯有怠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 事實與理由：   新北市雙溪區 虎豹潭 梳子壩為 早期公所為提供居 民通行需求所設置之過水跳石 ，該處於 110 年 10 月 16 日 發生 溪水暴漲釀成 6 名參加 天大地方自然文化有限公司 （下稱大方公司）舉辦之 健行及生態導覽 等戶外休閒活 動之民眾落水溺斃 事件 ，罹難者包括 4 名未成年兒少， 大 方公司明顯在「戶外教育的安全維護與風險管理 」 上有 嚴重瑕疵 與重大違失 。 依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第 10 款規 定，直轄市 交通之規劃、營運、管理及 觀光事業均屬新 北市政府自治事項， 次 依新北市政府水域安全維護工作 分工表 （ 108 年 12 月 19 日修正 ） ，有關安全宣導、場域管 理、水域救援等事項均已於分工表內明訂，且分工表業

